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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临 2014-078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司和 

南丹县南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恢复生产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 月 27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2 月 17 日（2014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增资收购广西堂汉锌铟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堂汉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54 亿元增资收购堂汉公司，增资后公司持有堂汉

公司 67%股权。2014年 4月 15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 27次会议）、5月 6日（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收购南丹县南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

“南星公司”）100％股权和与广西成源矿冶有限公司签订（下简称“成源公司”）

股权收购意向书的议案。根据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结果，以及相应的收购

合同的要求，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实施工作，分别于 2014年 4 月、2014年 6月完

成对堂汉公司和南星公司的收购工作。公司向堂汉公司支付的增资款 2.54亿元，

堂汉公司用于归还广西五洲国通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国通公司”）的部分贸

易款，目前堂汉公司尚欠国通公司 11823万元，计划以后用银行贷款及堂汉公司

的自有资金逐步归还。国通公司原来以贸易形式支付给成源公司的 7.549亿元款

项，已全部转为收购南星公司 100%产权的收购价款、归还成源公司代南星公司

归还银行借款及垫付款和支付给南丹县政府的履约保证金。收购两个企业以来，

公司围绕“尽快恢复生产并产生效益”目标，加快整合企业管理架构，及时变更

了董、监、高人员，对其三会事务管理及制度建设进行专项检查和指导，推进公

司治理规范化；加强工作调研，成立工作组深入两个公司现场考察，编制了矿业

恢复生产工作方案，明确阶段性的生产经营目标；加强对两个公司复产工作的指

导和支持，根据经营需要给予资金支持，大力协助堂汉公司办理银行存量贷款重

新授信和转贷事宜，确保堂汉公司不发生债务违约，维护五洲交通上市公司形象

和整体融资功能，同时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为矿业恢复生产争取条件。现将

堂汉、南星公司完成并购以来的生产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一、堂汉公司 

    （一）企业概况 

堂汉公司创建于 2000 年 11 月，2008 年 6 月进行股份制改革，2014 年 4 月

五洲交通通过增资的方式持有堂汉公司 67％股权。                         

该公司目前集采、选、冶炼与材料深加工于一体，总部设有行政办公室、人

力资源部、企业管理部、生技安环部、财务部、供销部 6 个部门，现有职工 67

人。 

该公司有 5家生产企业，目前从事的生产、主要的营业收入来源及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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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南丹县泰星五一矿业有限公司（下简称“五一矿”），从事采矿和选矿生产，

五一矿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锡精矿、硫铁矿的销售收入和合作窿口的矿石销售提

成收入。现有职工 350人。 

2.河池市津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下简称“津泰公司”），从事电解锌、七水

硫酸锌、电解铟生产。津泰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锌锭、七水硫酸锌、铟锭销

售收入。现有职工 342人。 

3.广西泰星电子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下简称“泰星公司”），该公司设有泰星

锡冶炼厂和泰星锡材厂，泰星锡冶炼厂从事锡锭生产，泰星锡材厂从事锡条和锡

丝生产，泰星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锡锭、锡条和锡丝销售收入。现有职工

154人。 

4.堂汉冶炼厂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现有职工 18人，主要维护设备和设施。 

5.南丹县大厂源通矿业有限公司（下简称“源通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现有职工 1人，负责维护设备和设施。 

6.南丹县恒利矿冶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恒利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

态。现有职工 1人，负责维护设备和设施。 

加上外派华星联营窿口 1 人，堂汉公司目前共有职工 935 人。 

堂汉冶炼厂安全生产许可证已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到期、排污许可证已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到期，因该厂于 2012 年停产至今，暂未办理年检更换新证。

津泰公司、泰星公司、五一矿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2014 年 5 月 22 日至 2015

年 4月 30日;五一矿的采矿证有效期限为：2013年 5月 6日至 2025年 3月 6日。 

（二）恢复生产工作措施 

2014 年 4 月完成重组后，公司围绕恢复生产采取主要措施有：协助南丹县

政府召开金融机构协调会，研究堂汉公司债务重组的方案；协助堂汉公司与金融

机构展开一对一谈判，落实堂汉公司续贷和增信等协议；协助堂汉公司办理银行

存量贷款重新授信和转贷事宜；给予堂汉公司恢复生产启动资金 8000 万元的支

持，并根据实际需要陆续向堂汉公司提供银行贷款转贷所需的过桥资金，累积

10笔共 3.92亿元。堂汉公司也积极做好恢复生产相关工作。 

（三）生产经营情况 

堂汉公司 2014年上半年一直处于半停产状态，2014年下半年依照有色金属

行情和堂汉公司的具体情况，根据“轻重缓急”原则，逐步恢复其生产经营工作，

加大五一矿、津泰公司和泰星公司的生产。2014 年 4 月～11 月份生产成本投入

29442.04 万元，产出 22443.74 万元（不包括泰星公司半成品 10466.08万元）；

总产值为 21993.2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813.5 万元，增长 3.58%；上缴税金

12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30.85 万元，增长 45.95%。该公司下属企业生产经

营具体情况如下。 

1.五一矿 

 采原矿 70070吨(含合作窿口矿石提成 5614.4吨)、生产锡精矿 251.26吨、

硫铁矿 12366.62吨，实现产值 2864.83 万元，上缴税金 1130 万元。 

2.津泰公司 

生产锌锭 4070.38吨、七水硫酸锌 1650.75吨、精铟 0.352 吨、粗铟 5.0188

吨，产值 7399万元，上缴税金 10 万元。 

3.泰星公司 

生产锡锭 893.62吨，产值 10247.81万元；锡丝 13.29吨、锡条 85.07吨，



 

 3 

产值 1481.57 万元；上缴税金 75 万元。锡丝、锡条今年以来因受产品市场影响，

泰星锡材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只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 

（四）存在问题和困难 

1.债务结构调整未达预期，财务费用负担较重。自身造血功能薄弱，流动资

金紧张。堂汉公司尚欠小贷公司贷款 1.05 亿元，年利率在 15～18%，造成该公

司财务成本较高。且要逐步归还国通公司的贸易款项和资金占用费，堂汉公司资

金缺口较大。 

2.堂汉公司组织安排生产虽以“轻重缓急”为原则，但需要解决的问题交叠，

五洲交通虽安排了 8000 万元资金支持，但没有很好地发挥资金效益。该公司将

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公司收购前所欠的债务，致使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备品备件不

能及时足量地购进。 

3.部分设备和设施陈旧严重老化，若要满足安全生产新要求，尚需进行设备

更新和技改，这影响生产进度较明显。 

4.一线生产的技术力量不足，制约了生产的有效开展。职工辞职率高，特别

是技术工人辞职，直接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和安全生产。新进员工虽已经过岗前

培训，但生产过程中缺少熟练的技术工人帮带，新员工独立上岗，形成安全风险

隐患。4 月至 11月，发生 6次工伤事故，造成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5.堂汉公司从民营企业转变为国有控股公司，一些生产管理者管理理念还没

有根本转变，生产计划和管理工作粗放，组织协调工作不够周密，对生产一线反

馈的问题不够重视、不能及时解决等。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堂汉公司 2015年主要目标是减亏，将亏损额度控制在 4000 万元左右。 

为实现以上指标，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调整债务结构。指导堂汉公司利用现有资金，通过科学组织生产和加强成

本管理，最大化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协助堂汉公司对债务结构

进行合理调整，尽量降低财务费用成本。指导堂汉公司利用自身的融资功能进行

融资，从而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促使堂汉公司的生产可持续发展。 

2.提高生产效率和保证安全生产。督促和协助堂汉公司，加快对影响生产效

率和安全的设备、设施进行技改，提高生产效率和保证安全生产，并在资金上给

予一定的支持。 

    3.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督促和指导堂汉公司，执行“三重一大”

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制定缜密的生产经营计划和

销售计划，最大化发挥其生产能力，控制和降低生产成本。 

（六）有关堂汉公司原大股东业绩承诺的事项 

根据堂汉公司《股份认购及增资合同》的约定，原第一大股东的业绩承诺期从堂

汉公司聘任新总经理的下一个月初开始计算，共三年。堂汉公司的新总经理聘任

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14 日，按此计算，业绩承诺期应从 2014 年 5 月 1 日开始，

至 2017 年 4月 30日结束。 

堂汉公司原第一大股东伍永田承诺“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目标公司的合并

财务报表口径在业绩承诺期内归属于母公司累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2000万元” 。

堂汉公司自承诺期开始至今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因为伍永田的业绩承诺期限为

三年，尚未届满，其业绩承诺是否能实现需以届时堂汉公司财务状况及是否出现

业绩承诺自动取消情形为准，目前尚未触发上述大股东承诺赔偿要件。 

二、南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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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业概况 

南星公司原是南丹县人民政府于 1995年 11月批准成立的一家集采、选、冶

为一体的综合性县级国有企业，以锑金属为龙头产品，具有年产锑矿石 5000 吨

（金属量）、年综合采选 20万吨生产能力。 

南星公司设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茶山矿 4个部门和单位，在岗人

员共 104 人，其中南星公司总部 22人（含外派人员 2人）；茶山矿 82人。 

南星公司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12年 11月 1日至 2018年 11月 1日，同时因

还未能组织矿山整改等实质性工作，暂未开始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 

南星公司目前主要资产和收入： 

1.中型锑矿山一座（茶山矿），目前处于停产状态，无产值。 

2.持有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7.5%股份，2013 年 7 个月分红 1100

万元。 

3.持有广西金建华民用爆器材有限公司 12%的股份，2013 年因该公司扩产，

未分红。 

4.持有泰星锡材厂的 6%股份，由于该厂 2013年亏损，未分红。 

5.持有南丹新南星矿业有限公司 22.65%的股份，由于该公司 2013年亏损，

未分红。 

    预计南星公司 2014年度帐面上略有亏损。 

   （二）南星锑业复产面临主要问题 

公司对南星公司虽已完成交割并已接管，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原合作方还留有少数人员驻守在茶山矿窿口，导致恢复生产不能有效实施。 

    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的主要原因是：2004 年南星公司（下简称：原南星公

司）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采用引资合作方式，分别与个体商户陈荣洪、韦汉、

黎彩金、黄艳娜、黄勋（代表广西华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南丹县分公司）等 5

人签订合作开发茶山矿合同，合同有效期分别在 2012年 7月至 2013年 6月期间

到期，超出了茶山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到 2010年 10月）。 

受政府下达矿山停产整顿、安全生产和环保等客观原因影响，原南星公司的茶山

矿无法办理新的采矿许可证，因此，5家合作方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就停止了

生产。为此，5家合作方对合同期限内，因政策性和未能及时办理新的采矿许可

证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原南星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协助配合恢复生产并进行经

济赔偿且让他们继续采矿至补回他们停产的天数为止，若不解决该问题，他们就

继续守住茶山矿窿口，不许他人进入矿内开展工作。 

合作方中的黎彩金、韦竣严（韦汉）已经分别于 2013年 4月 24日、5月 30

日起诉至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下达

（2013）河市民二初字第 2号、（2013）河市民二初字第 3号《民事判决书》，对

韦汉案件的判决结果如下：1.韦汉与南星锑业于 2007 年 4 月 5 日签订的《南丹

县南星锑业优先责任公司茶山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合作协议书》中关于茶山矿选

矿厂的约定条款继续履行；2.南星公司赔偿韦汉停产损失 5,658,528.27 元；3.

驳回韦汉其他诉讼请求。对黎彩金案件判决如下：1.南星公司赔偿黎彩金停产损

失及维护矿山损失 9,435,312.68 元；2.驳回黎彩金的其他诉讼请求。虽然河池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前述判决尚未生效，但南星公司存在赔偿合作方损失的风险。 

近期，几个原合作方相继停止矿井抽水，坑内的水位不断上涨，造成茶山矿部分

巷道被水淹没，存在环保风险、安全风险及经济损失风险。同时，由于停产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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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间，茶山矿大部分设备已锈蚀损坏，部分设备还是国家安监总局明令淘汰产

品，需重新购置安装或建设。 

（三）为复产采取的工作措施 

    五洲交通接手南星锑业后，立即与河池市政府、南丹县政府进行对接，要求

两级政府尽快协调原合作方撤出采矿窿口，并且草拟了谈判的方案。面对 5家原

合作方的诉求,我公司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7月 3日，五洲交通负责人到南丹县政府协调此事，在协调会上商定成立工

作协调小组，南丹县由常务副县长牵头，五洲交通由分管领导参加，会同相关部

门在 2014 年 9月底之前解决矿山历史遗留问题。 

    7－9 月期间，我公司多次到南丹县进行协调，在南丹县政府、河池市中级

人民法院主持下与原合作方进行谈判，但因双方利益诉求差距较大，没有达成和

解。 

9月份至今，五洲交通和南星公司多次请求上级有关单位进行协调，积极争

取河池市政府支持，多次到南丹县与当地政府沟通协调，要求依法清退 5家合作

方，将茶山矿完整地交给南星公司，由其尽快处置茶山矿存在的安全隐患。南星

公司也多次向 5家合作方发函及协商，促使其尽快撤离矿山，力争尽快组织恢复

生产，以最大限度减少公司的损失，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错综复杂，均没能达到

预期效果，五家原合作方仍然留守在茶山矿窿口。 

最近，在河池市、南丹县两级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公司果断采取措施，进

入茶山矿斜井工区进行抽水排险。继而做通其他原合作方的思想工作，目前已经

在茶矿主体窿口全面开展抽水、安全整改和环保措施等工作。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1.继续保持与河池市、南丹县两级政府的密切联系和沟通，加大协调力度，

紧紧依靠政府处理好南星公司恢复生产的相关问题及困难。 

2.就法院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下达的判决书，公司将与南丹县工信局商议

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并关注其他原合作方潜在的诉讼纠纷。 

3.制定恢复生产全面的方案，组织做好恢复生产准备工作。并按恢复生产方

案有序实施包括：开展矿山六大系统整改、办理生产经营所需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和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及其他相关资质证照等恢复生产工作。 

4.恢复生产后继续做好工作调研，根据企业、矿山运营情况及时完善和调整

生产经营方案，促使南星公司尽快产生效益。 

5.及早做好恢复南星公司融资功能相关工作，解决其设施设备更新、矿山系

统整改及恢复生产所需的资金。如有必要，公司给予南星公司一定的资金支持。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0日 

 

 

 

 

 


